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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苗基金就「律師陸建廷與 12 歲女童非法性交案」之嚴正聲明 

護苗基金以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為最大使命，對近日「陸建廷與 12
歲女童性交及製作兒童色情物品案」表達最強烈的憤怒與譴責。 

一、任何「同意」均不構成開脫 
12 歲兒童在法律定意上為無能力對性行為作出知情、自願同意。辯方

在求情階段稱雙方「真誠相愛」「女童主動」「沒有金錢或暴力」，

乃是對兒童性侵最危險的合理化說詞。此類論述是把責任轉嫁給受害

兒童，必須被法庭與社會徹底駁斥與否定。 

 

二、案件嚴重，判處必須具阻嚇性 
本案涉及： 

• 兩次與 13 歲以下兒童非法性交 
• 製作逾 200 項兒童色情物品 
• 誘導兒童自拍色情照片 
• 蓄意隱瞞年齡、在住所內犯案、拍攝永久性色情紀錄 

此等行為對受害人造成終身且極難修復的創傷，本會認為此案判處必

須具阻嚇性以顯示此案的嚴重性。 

 

三、系統性防範措施刻不容緩 

本案暴露多重漏洞，我們向政府及社會提出以下建議： 

1. 交友平台實名制與年齡嚴格驗證 
• 所有香港運作的交友 App 必須強制實名登記並以身份證核實

年齡 
• 設立「未成年保護模式」，18 歲以下用戶只能與同齡人配對 
2. 學校及家長教育：教導兒童辨識「成人假裝年輕人」的常見手

法（虛報年齡、送禮、談戀愛、提供酒精等）  

沒有一個孩子應該因為「好奇」或「相信愛情」而被成年人剝奪童年

與尊嚴。每一位成人都有責任守護孩子，而不是消費他們的純真。兒

童時期遭遇性虐待的創傷，可能不會立即顯現，而是以「遲發性創傷

後壓力症候群」的形式，在數月、數年甚至數十年後才爆發。許多受

害者因年幼時對性行為的意義缺乏完整理解，可能壓抑了創傷記憶。

直至成長後，隨著認知成熟、經歷青春期、建立親密關係或為人父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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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才真正意識到當初事件的侵害本質，從而觸發強烈的創傷反應，

如噩夢、閃回與極度焦慮。 

專家呼籲，此類遲發的創傷反應需要正視，並應勇敢尋求專業心理

協助以踏上療癒之路。我們懇請社會各界一起保護兒童。 
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889 9922 與本會聯絡。  

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

* 資料來源︰明報新聞網 (2025 年 11 月 17 日)、法庭線 (2025 
年 11 月 17 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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